
姓名：刘晓红 性别：女

国籍： 中国 民族：汉

外语水平
语种：英语

社会任职：

上海政法学院校长、上海仲裁委员会主任。兼任国际商会 ( ICC) 仲裁与

替代争议解决委员会委员，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， 中

国国际商会仲裁与替代争议解决委员会副主席，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、

上海法学会副会长，上海法学会“一带一路”法律研究会会长，(上海) 自由

贸易实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，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。

最高学历及毕业院校：博士研究生

华东政法大学

专业： 国际法

精通的专业(根据自身情况，按附表专

业类型填写)：

1、公司及投资: 外商投资法；外商投

资；联营；公司设立；公司分立、合

并；股东权益；公司清算；公司收购



兼并；股权转让

2、国际贸易及海商: 商贸；国际商法；

国际经济合作实务；国际商务:国际私

法；国际冲突法； 国际商事仲裁

3、合同： 买卖合同；租赁合同；承

揽合同；运输合同；保管合同；仓储

合同；委托合同；行纪合同；居间合

同；服务合同


